
2026 年度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地质灾害
防治技术支撑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2026年度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地质灾

害防治技术支撑服务

（二）项目需求单位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

（三）工作地点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

（四）项目概况：根据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

自然资源部门与地勘单位合作构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

体系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(粤自然资函〔2019〕1941号）文

件要求，结合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

工作的实际需求，选取具备相应能力的地勘单位合作构建

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，充分发挥地勘单位的

专业技术优势，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，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由中选单位派出技术支撑人员常驻在连山壮族瑶族自

治县自然资源局，承担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工作，包括但

不限于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调查、编制地质灾害隐患点

调查报告、协助做好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预警响应工作、

开展地质灾害宣传培训演练、全年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技术工

作等。

三、服务期限



技术支撑服务期限定为一年（2026 年）。

四、费用及付款方式

本项目服务费用为 17 万元，根据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

支付。

五、选取中介服务机构方式

方案择优选取。

六、中介服务机构资质（资格）要求

（一）申请单位需具备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（乙级或

以上）。

（二）申请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，未被

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

失信名单记录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

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（二）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

协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方式解决。

（三）在合同期内，中选单位必须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，

如发生人身安全及其他事故，中选单位需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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